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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新竹地檢署辦理國民法官新制專題系列活動 3 

          林志潔、金孟華教授專題演講 

     國民法官新制將於民國 112年 1月 1日實施，為因應此訴訟制度

之變革，本署於 12月 28日下午 4時，在 7樓簡報室，舉行國民法官

新制專題系列活動 3，邀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特聘教授

林志潔、教授金孟華進行「敘事的力量—在國民法官新制的言詞辯論

中說一個能夠感動人的故事」專題演講。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邢泰

釗亦親率書記官長、檢察官全程聆聽。經由兩位教授精闢的解說並運

用時事案例演練互動交流，參與者均感受益良多。 

    本署郭檢察長於引言時表示，國民法官法適用於最輕本刑 10年

以上有期徒刑、故意犯罪而發生死亡結果之罪，類型上均屬影響社會

治安之重大或與公益密切相關之案件，在起訴狀一本、卷證不併送之

情形下，到庭執行公訴職務之檢察官如何將繁雜的卷證有順序地出證 

、如何掌握時間使用平易又懇切的表達方式，讓素人國民法官聽得懂

檢察官就案件爭點的主張及事實、法律與量刑論告的內容等，都必須

一步一腳印反覆練習，常備不懈，始克其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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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主講人林志潔、金孟華老師，現均任教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

律學院。林老師指出國民法官新制實施後，將強化偵查與公訴的團結

性，檢察官必須展現其專業的形象與清晰的敘事能力，且因素人國民

法官來自社會各階層，對法律專有名詞、刑法構成要件之認知，未必

與刑法教科書或實務通說見解相同，故檢察官要熟稔地將法律名詞做

出通俗易懂的轉譯，使素人國民法官高度認同檢察官的主張，同時傳

授口語鋪敘、語調、音量等公訴表述技巧；金老師則以其長期擔任模

擬法庭演練觀察員及訪談素人國民法官之寶貴經驗，提醒與會者要瞭

解職業法官的審判心理、善用準備程序安排出證的內容、數量、順序

及所需的時間，以利審理期日與國民法官進行有效溝通等重點。 

    經過兩位教授傾囊相授敘事的心法與要領後，與會者普遍體認未

來偵查、實行公訴國民法官法規範之案件類型時，完整翔實蒐集犯罪

證據固屬根本之道，但其他諸如國民法官所側重犯罪動機的調查、詢

訊問筆錄記載文字通俗化等，也要一併注意及早因應。面對國民法官

新制所帶來的衝擊，本署於明（111）年除持續舉辦相關專業課程訓

練外，也將與臺灣新竹地方法院進行數場個案模擬演練，以期於新制

實施之前，做好萬全的準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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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志潔教授進行國民法官新制專題演講 

 

金孟華教授進行國民法官新制專題演講 

 


